
1 

釋字第六四三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林子儀大法官 

彭鳳至大法官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系爭工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系爭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以下簡稱

系爭規定），尚未逾越商業團體法第七十二條之授權範圍，對人

民財產權及契約自由之限制亦未過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

意旨尚無牴觸。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係限制聲請人─中華民國銀

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之財產權及契約自由，且認系爭規

定屬準則性規定，並基於保障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退休給養之

目的，而認系爭規定對商業團體財產權及契約自由之限制，尚未

逾必要之程度，固非無見；惟本席等認為審理系爭規定是否合憲，

實涉及對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之結社自由權之限制；且從人民

結社自由之觀點切入，方能從商業團體法及系爭管理辦法之立法

時代背景與立法目的，掌握系爭規定之真正涵義，而對其是否合

憲之審查，隨民主轉型之時代變遷，就政府對商業團體管理之正

當性及必要性，提出合理的憲法解釋。然多數意見未能堅守憲法

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意旨，審查系爭規定之合憲性，令人扼腕，

爰提出協同意見書。 
按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

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標，為人

民應享之基本權利。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

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

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命名及

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於受不法之限制（本院釋字第四七九號

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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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所以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主要即在保障人民得自由組織

或加入具有共同理念之不同團體，以擴展人我互動，參與各類關

於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宗教、職業、慈善或娛樂⋯等等各

類社會活動，藉以表現自我，提昇自我與實現自我；而社會整體

亦因不同結社團體之存在，得發展出豐富多元之社會生活，並自

發性形成長期穩定之社會秩序，使部分國家功能或責任因此獲得

分擔。同時，民主憲政社會因有多元結社團體之存在，增進人民

參與民主政治及形成公共決策之機會，而有助於民主理念的實

踐。故結社基本權不僅包含一項防衛權，同時亦可建構一項民主

及法治國秩序的組織原則，以產生長期穩定之團體秩序，並避免

國家以主流社會之價值體系型塑與組織團體，乃維持民主憲政秩

序不可或缺之制度性基本權。國家對人民之結社自由固非不得以

法律或以法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予以限制，惟其限制是否

合憲，應視所欲限制之結社團體之類型，而採取不同審查標準予

以審查。 
本案系爭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第一、二項規定：「會務工作

人員之退休，應依左列規定辦理，並給與一次退休金：一、年滿

六十五歲者，限齡退休。二、服務團體滿二十五年，或年滿六十

歲且服務團體滿十五年者，得申請退休。」「前項退休金，應視

團體財力，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薪給之一次退休金，

未滿一年部分按比例計算之；發給金額最高以不超過六十個月之

薪給總額並以申領一次為限。」就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退休金

之給付詳予規定。 
如僅從該規定之目的在保障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退休後之

生計安養而言，符合憲法第一五三條保護勞工之意旨，應屬合憲，

固無疑問；惟如從系爭管理辦法之內容，整體觀之，可知包括商

業團體會務人員之編制、聘僱、待遇、服務、考勤、資遣、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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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撫恤等事項，該辦法均詳細規定之（系爭管理辦法第四條

參照），是其目的自非僅在保障會務工作人員退休安養，而係就

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之管理為全面性之介入，則商業團體幾無

自主管理其會務工作人員之餘地，對商業團體之結社自由已為相

當嚴重之限制，主管機關自應有法律之明確授權始得訂定該管理

辦法。 
或有謂本案所涉之商業團體屬公法人，而無主張結社自由之

餘地。然商業團體性質上是否屬公法人，向有爭議。1 且依商業團
體法之規定，其組織之目的與所擔負之任務，並非必須以公法人

之組織方能達成；該法亦未賦予商業團體對其會員得有懲戒或准

駁控管會員營業資格之實質管理權限。則依據該法規定，商業團

體僅為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之互助性質組織，並未分擔

國家管理公、民營公司行號等商業之權能，2 是屬性上應屬私法
人。準此，本案所涉之商業團體即得主張其受憲法結社自由之保

障。3 
而誠如多數意見所言，該系爭管理辦法係商業團體之中央主

管機關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布，並於六十

九年六月四日修正（其中並已有會務工作人員退休金給付標準之

系爭規定），當時商業團體法並無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之

規定。而於其時內政部以職權命令對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之管

                                     
1 例如國內學者就依法成立並取得法人資格之職業公會係私法人或公法人性質，即有不
同主張。認其為私法人者，如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173-174；姚瑞光，論法
人，法令月刊第 44卷第 3期，頁 2；施啟揚，民法總則，頁 119；陳敏，行政法總論，
頁 957-959。而主張為公法人者，如廖義男，國家賠償法，頁 119；陳新民，行政法學
總論，頁 145以下；李建良等，行政法入門，頁 231（陳愛娥執筆）。 
2 雖商業團體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特定地區輸出業同業公會得接受商品檢
驗主管機關之委託，實施檢驗；亦係屬私法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故如政府藉由中介團

體完成特定公法上任務，並無必要須以公法組織型態為之始可。 
3 至商業團體法第十二條雖有強制入會之規定，並不能因此而推論所加入之商業團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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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如此全面性之介入，實係因戒嚴威權體制時期，人民結社

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所致。 

依多數意見主張，認七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商業

團體法第七十二條「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之管理及財務之處

理，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得以補正系爭管理辦

法有關商業團體之部分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依據之不足，已屬牽

強。4 況依該條之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據以訂定之系爭管理辦法之

內容，是否逾越該條規定之授權範圍，仍應就商業團體法第七十

二條之立法目的及其與商業團體法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作綜合判

斷。此外，如系爭管理辦法之內容並未逾越該條授權範圍，但因

其規範內容涉及對商業團體結社自由之限制，故除系爭管理辦法

之具體規定應符合比例原則外，授權之商業團體法第七十二條所

規定之授權範圍，亦應符合比例原則，否則即有違憲法保障人民

結社自由之意旨。 

依多數意見之解釋，商業團體法於七十一年修正時，立法機

關為使商業團體會務工作人員退休權益能獲得保障，以提昇會務

工作人員之素質及服務效能，並考量內政部上開會務工作人員退

休金給付標準之規定尚無法源依據，為使其取得授權之法源依

據，乃決議增訂第七十二條之規定。故依此立法意旨，該條授權

中央主管訂定之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其內容除有關會務工作

人員退休權益保障外，同時並包括提昇會務工作人員之素質及服

務效能之管理。 

                                                                                                                  
屬公法人；反而應就該規定限制人民消極不參與結社之自由，是否合憲，而予審查檢討。 
4 依該系爭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該辦法除適用於商業團體外，尚適用於工業團體及礦
業團體。惟本解釋僅就商業團體部分之管理規定，以商業團體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為其授

權規定，而認符合法律明確授權之要求。至該管理辦法有關工業團體或礦業團體之管理

規定部分，是否有法律明確授權，則未予審究。亦可見多數意見為儘量維持系爭規定之

合憲性，所作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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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除保障會務工作人員之退休權益外，政府何以有提昇會務

工作人員之素質及服務效能之管理必要？此即涉及政府為何有強

制公司行號等商業組織並加入商業團體之必要？依目前商業團體

法之規定，商業團體僅具同業間協調、互助之功能，並未分擔國

家管理公、民營公司行號等商業之權能，已如上述，對此類團體，

政府並無立法規範其組織運作，並強制所有公司行號，均須加入

特定商業團體之必要性，而應由各公司行號自由選擇及組織其有

共同利益、共同目標之團體；各該團體之組織與工作人員素質、

服務效能等，應交由團體內部自主決定，政府亦無介入之必要。 
系爭管理辦法內容包括商業團體會務人員之編制、聘僱、待

遇、服務、考勤、資遣、退職、退休及撫恤等事項，與上開立法

意旨之達成，尚有合理之關聯；但對所有商業團體會務人員之編

制、聘僱、待遇、服務、考勤等事項，一律作如此鉅細靡遺之規

定，而未予商業團體視其規模、財力及特性而為自主管理之適度

空間，對商業團體結社自由之限制，應屬過當，而與比例原則有

所不符。 
是主管機關因應本解釋多數意見，於檢討有關管理商業團體

之相關規定時，應摒除以往威權體制時期，漠視人民結社自由之

思維，而應基於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促進民主憲政秩序穩定發展

之憲法意旨，重新檢討商業團體法及其相關規定之必要性。如政

府就特殊類型或性質之商業，因管理之必要，有特別需要設置商

業公會者，自可就該商業制定管理法，詳為規定，惟其規定仍須

符合憲法，自不待言。 
 


